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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大型固 定资产
按部件计价问 题的探讨

邵瑞庆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交通运输业会计实务中，将海运船舶、民航飞机

等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作为单

一的固定资产来进行计价，并在预计的综合使用寿命内进

行折旧。但是，海运船舶、民航飞机等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

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等组成部件较多，例如海运船舶

可以分为船体、船体舾装设备、船舶管系、船舶动力装置、船

舶电气设备、通讯导航系统等几个部分，每一部分又有若干

设备构成。单位部件价值大，例如一艘价值亿元的海运船

舶，船体的价值可达数千万元，主机、辅机的价值也可达数

千万元。组成部件的使用寿命不一 ，例如海运船舶的船体，

主、辅机，电气系统，起货设备，通讯导航系统等主要设备或

部件的使用寿命各不相等。使用过程中，其经济利益的实现

方式与维护、修理、重置的规律也不尽相同。将这些大型交

通运输工具以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按单一固定资产

进行计价核算，必然会带来折旧计提、后续支出及更新改造

等一系列会计处理问题。为此，有必要研究这些大型交通运

输工具以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按部件进行计价核算

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方法。

二、交通运输业大型固定资产按部件计价的必要

性

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成套装卸机械 、 库场设施无论

从重置要求，还是从会计信息准确性要求来看，按部件计价

都是完全必要的。
1、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 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的

重置特征要求其按部件计价。例如，海运船舶的通讯导航系

统、自动化控制系统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往往要进行多

次更换；船体一般5年左右需要大油一次，等等。大型交通运

输工具组成部件在使用寿命期内更新、重置的次数不同，经

济利益的实现方式不同，反映了其按部件计价核算的必要

性。《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明确：“有些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项目的主要组件需要定期更换。例如，锅炉在使用一定时期

后，需要更换其衬层；再如，飞机的内部装置，如座位和厨

房，在机身使用寿命内可能要更换好几次。这些组件应当作

为单独的资产项目核算，因为它们的使用寿命与相关的不

动产、厂场和设备项目不一样。因此，替换或更新时发生的

支出如能符合设立的确认标准，就应当作为购置单独资产

来核算，同时注销被替换的资产。”这也反映了大型交通运

输工具按部件计价核算的必要性。
2、从折旧计提方式看，大型交通运输工具按部件计价

核算，才能实施真正的分类折旧。对于固定资产品种规格

多 、数量大的企业，采用单项折旧方式，能正确地计提折旧，

但工作量太大；采用综合折旧方式，能减少工作量，但影响

计提折旧的正确性。相比较而言，用分类折旧法则有较大的

实用性，我国现行制度也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作了

分类规定。对于交通运输业来说，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分类

折旧法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但具体的分类应该按照固定

资产的主要部件，而不是按照海运船舶、民航飞机等大型交

通运输工具以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整体进行分类。否

则，名义上是分类折旧，而实质上仍是一 种综合折旧。
3、现行交通运输业会计实务表明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

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按部件计价并计提折旧是必要

的。例如，一 艘集装箱船舶，价值3亿元，已经使用了10年，其

辅机已不堪使用，无法正常工作，需要更换、重置，假设该辅

机在船舶购入时价值为2 160万元，折旧时间为企业规定的

船舶折旧年限18年，按直线法计提折旧，该辅机已提折旧

1 200万元（2 160×10/18），还剩下960万元的折余价值，同时

假设该报废辅机的变价收入为150万元，新置换的辅机价值

2 400万元。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在原有固定资产

的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的，按原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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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由于改建、扩建而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

生的支出，减去改建 、扩建过程中发生的变价收入，作为入

账价值。”本例中，即将新置换的辅机价值（2 400万元）减去

报废辅机的变价收入（150万元），计入船舶价值（2 250万元），

在剩余的年限里计提折旧。很显然，报废辅机的折余价值

960万元并没有从固定资产价值中扣除，而仍留在其中，相

当于现在共有3 210万元（2 250+960）的价值记入新辅机的

账面，在船舶剩余的年限里（8年）中计提折旧。这样操作存在

着明显的缺陷：一方面，新辅机置换时总价值为2 400万元，

而在会计账面上却有3 210万元，严重高估了新辅机的资产

价值；另一方面，由于该报废辅机按照18年的船舶折旧年限

计提折旧，使其在前10年每年的折旧少计了96万元（2 160/

10-2 160/18），而在后期每年则多计提了 161.25万元（3 210/

8-2 400/10），使辅机的折旧计提不能真实地反映辅机的经

济利益实现方式，同时也使不同期间的会计信息缺乏可比

性，使利润不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如果按照固定资

产的组件计提折旧，该海运企业根据以往的经验，辅机一 般

在10年左右报废，那么就按照10年为辅机折旧年限，每年计

提216万元，如果提前报废，如第8年，则共提了 1 728万元

（216×8）的折旧，折余价值为432万元，置换时将它计入本期

的营业外支出，新置换的辅机以 2 400万元资本化，准确地

反映辅机的价值。

4、有效地执行现行固定资产改良与修理的税法规定，

也要求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按

部件计价核算。我国税法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固定资

产修理，应视为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发生的修理支出达到固

定资产原值的20% 以上；经过修理后有关资产的经济使用

寿命延长2年以上；经过修理后的固定资产被用于新的或不

同的用途。按照现行的会计处理，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成

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的修理一般很难运用该改良标准。例

如，船舶的价值较高，如果一次修理达到20% ，按该船舶价

值为3亿元计，则修理支出至少要达到6千万元以上才能作

为改良支出。显然，由于现行固定资产的计价方法，国家税

法的改良支出的标准对于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成套装卸

机械、库场设施等固定资产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大型交通运

输工具以及成套装卸机械 、库场设施按部件计价，国家税法

的改良支出的标准则可以 客观合理地得到执行。

三、交通运输业大型固定资产按部件计价的可行

性

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 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按部

件计价既有其依据，也有其实际操作的可能。
1 、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 及成套装卸机械、库场设施按

部件计价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第16

号》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将某项资产的总支出分配给各组

成部分并对每个组成部分单独进行核算是恰当的。当资产

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使用寿命或以不同的方式为企业提

供经济利益，因而需采用不同的折旧率和折旧方法时，就属

这种情况。例如，如果一架飞机与其引擎具有不同的使用寿

命，则需要将它们各自作为单独的应折旧资产处理。”海运

船舶 、成套装卸机械与库场设施的营运规律与飞机相似，很

多主要部件的使用寿命与船舶、装卸机械及库场的寿命并

不相同，而且这些部件独立地发挥作用。我国《企业会计准

则——固定资产》第6条也明确：“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

如果各自具有不同的使用寿命或者以不同的方式为企业提

供经济利益，从而适用不同的折旧率或折旧方法的，应当单

独确认为固定资产。”

2、固定资产主体是一个人为的假定。能够构成固定资

产并单独进行管理的前提是独立发挥作用，固定资产作为

一个整体有系统的功能，但系统的各个部分又有独立的功

能。例如船舶的主机，既是船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没有其

他部分的配合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但又相对独立地发挥

作用，因此，船舶主机可单独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四、交通运输业大型固定资产按部件计价的方法

购建飞机、船舶时，是按整架飞机 、整艘船舶进行议价、

定价、付款的，对于成套装卸机械或库场，会计的账面记录

也是按整体进行计价的。因此，要在整体价值的基础上，确

定主要部件的价值，就相当于在一揽子购买过程中确定每

项部件的价值，尽管总价值是确定的，但要将其分配到特定

部件就涉及到会计判断问题。一般可以按照每项部件估定

价值、出售者账面价值，也可以按照每项部件的重置价值将

总价格在各特定部件之间进行分配。
但问题是，作为独立固定资产的部件的标准如何来进

行确定。例如，海运船舶的船机由二十几项部件组成、舾装

由十几项部件组成，而且上述的描述仍比较粗，事实上，可

以进行更细的划分。如果按照每个部件详细地进行会计核

算，可能核算的精确性较高，但不符合会计的成本效益原

则。笔者认为，作为独立固定资产的部件应符合以下四方面

的要求：

1、发挥作用的独立性。根据交通运输业大型固定资产

本身的物理特性，很多部件可以独立地发挥作用，电器系

统、轮机系统、舾装系统等都可以不依赖别的部件而独立存

在，同时主要部件存在重置市场，如各种型号的主机、辅机

等。
2、部件的经济利益实现方式。例如，海运船舶的船体提

供服务而发生的物质损耗主要是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主

辅机系统、空调系统的损耗主要是受到使用因素的影响；电

气设备、电信设备等则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较大，同时电

气设备还存在使用损耗；螺旋桨则主要受到自然因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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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

3、部件价值的大小。对于价值较小的部件应进行适当

的归并。
4、部件使用寿命的不一致。在对价值较小的部件进行

归并时，应考虑这些部件的使用寿命，将使用寿命相近的部

件进行归并。
为此，交通运输业在对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成套装

卸机械、库场设施，具体进行部件计价时，应根据部件在其

中发挥的作用、其本身价值的大小、经济利益的流入方式，

将作用大、价值高、利益实现方式不同的部件确认为独立的

固定资产，而剩下的则归并为若干个项目。例如，将海运船

舶划分为船体、船体舾装设备（具体再分舵设备、锚设备、系

泊设备、起货设备、救生设备等）、船舶动力装置（具体再分推

进装置、辅助装置、船舶管系、甲板机械等）、通讯导航系统、

其他等组成部件。交通运输企业可以上述原则结合企业具

体情况，将海运船舶、飞机等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以 及成套装

卸机械、库场设施的部件进行划分，制定相应的固定资产目

录，以此为核算的基础。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责任 编辑  季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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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几个

会计实务问题的处理

王基权

问题一：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

方之间的应收票据与应付票据进行相应的合并抵销时，经

常会碰到关联方一方会计报表反映有应付（应收）关联方票

据，而对应的另一关联方会计报表却无反映相应的应收（应

付）关联方票据的情况。对于商业汇票会计核算与反映中的

这种不对称的关联方往来情况，会计上该如何处理呢？

解析：一般情况下，作为付款方的关联方（例如A公司）

签发商业汇票给收款方的关联方（例如B公司），A公司账面

反映为 “应付票据——关联方B公司”，B公司账面反映为

“应收票据——关联方A公司”。期末，如果该商业汇票未到

期，B公司也未对该商业汇票进行处置（如背书转让、贴现

等），则在A公司的会计报表附注中反映“应付票据——应付

关联方票据（B公司）”，在B公司的会计报表附注中反映“应

收票据——应收关联方票据（A公司）”，两者互相对应。如果

A 、B公司均为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在合并会计报

表时，则该“应付关联方票据”与“应收关联方票据”互相抵

销。
而对于商业汇票会计核算与反映中的不对称关联方往

来，可以分别以下几种情况讨论：

第一种情况：当B公司将上述A公司的商业汇票背书转

让给外单位（非关联方）或向银行办妥贴现后，则B公司会计

报表上已无该应收票据，而A公司会计报表上仍反映有“应

付票据——应付关联方票据（B公司）”，这样A、B公司之间就

形成了不对称的关联方往来，合并会计报表时无法对A公

司的该“应付关联方票据”进行抵销。

此时，B公司实际已将该应收A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被

背书转让的外单位或该商业汇票的贴现银行。这与一般的

债权转让不同，一般的债权转让，需债权转让方、债权受让

方、债务方三方协商同意，并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各自相应调

整账目记录。而对于未到期的商业汇票除记明“不得转让”

外，一般都可以进行背书转让或向银行贴现，且无需经商业

汇票的付款人同意。经背书转让或贴现的商业汇票持票人

（即持票的被背书人或贴现银行），即可根据商业汇票结算的

有关规定向商业汇票付款人收款。由此，笔者认为，对商业

汇票的会计核算与反映，首先应分清两种关系：（1）商业汇票

的业务结算关系。这是从业务关系而言的，是指商业汇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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